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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八屆第二次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16 日(星期三)下午 2 時至 4 時 30分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二樓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劉文忠召集委員          記錄：卓玉庭  

四、 出席委員與列席人員(敬稱略)：(詳如簽到單) 

五、 宣讀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第八屆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

形：(略) 

主席徵詢與會人員無其他意見後，裁示：放射性物料安全諮詢會

第八屆第一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，洽悉。 

六、 報告事項： 

「核三廠除役廢棄物安全管制說明」報告案 

「核三廠除役準備現況報告」報告案 

(一) 報告內容：略。 

(二) 委員發言紀要及回應說明： 

主席說明紀要： 

請問台電公司核三廠預計興建的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，為何

不在原廢料廠房處興建?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因現有廢料廠房腹地不夠大，故規劃於核三廠其他空地處興建後

續除役所需之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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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核三廠於 112 年 5 月至運轉執照屆期前預估產生 4 千多桶低

放射性廢棄物，及後續除役期間預計產生 8 萬 1 千桶低放射

性廢棄物，請台電說明其中有多少桶是超 C類廢棄物? 

2、 台電公司是否有規劃核電廠已停機之機組維持未來緊急啟用

之方案? 

3、 請台電公司說明，除役管制相關文件是由哪個單位撰寫，另

相關操作人員是否有參與文件編撰?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核三廠於 112 年 5 月至除役完成期間，預計產生桶數為 8 萬 5

千桶，其中超 C 類廢棄物桶數將於會後確認數量後，提供書

面資料供參。 

2、 核電廠目前依據政府政策，辦理除役作業，故無規劃已停機

機組未來緊急啟用相關方案。 

3、 核三廠除役管制相關文件係由台電公司核安處、核電廠及運

轉維護技術背景之同仁撰寫，並無委託外部公司撰寫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請台電公司說明除役期間，各階段所需的專業人力規劃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台電公司目前已有輻射防護、廢棄物營運管理、拆除作業相關專

業人力，另於除役期間尚需除污、反應爐拆除方面之專業人力，

將規劃委外給專業廠商施作，而台電公司也將持續進行所需人力

培訓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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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核三廠除役計畫已送環保署進行環境影響評估，目前預計進

度為 112 年 9月辦理現勘及公聽會，是否如期辦理? 

2、 請台電公司說明我國低放最終處置場辦理進度為何?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核三廠除役計畫環境影響評估的現勘及公聽會，需要邀請環

評委員與會，而目前適逢環保署環評委員換屆改選，故本案

現勘及公聽會尚需待最新一屆環評委員選任後辦理。 

2、 有關低放最終處置場，目前的確尚無明顯進度，因為兩個候

選場址都無法進一步辦理公投，但是台電公司仍是持續跟兩

個場址辦理公眾溝通。 

經濟部發言紀要： 

低放最終處置場的進度如同台電公司前述回應，但台電公司有提

出應變計畫，也就是中期暫時貯存方案，經濟部後續將協助台電

公司推動中期暫時貯存方案。 

環保署發言紀要： 

現勘及公聽會確實需待新任環評委員與會，但環評委員換屆事

宜，不會影響台電公司預計於今年 9月辦理現勘及公聽會之期程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預計興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，目前是否

有其他設備? 

2、 請台電公司說明如何處理除役過程中產生的廢液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預定興建低放射性廢棄物處理設施用地目前無其他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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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 核三廠於營運階段本來就有廢液處理系統，於除役階段將會

留到最後才拆除，而後續預計興建的低放貯存庫中，也有計

畫新設廢液處理設施，可處理除役期間之廢液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除役計畫經原能會及環保署環評審查通過後，核電廠的除役

許可是自動發放，還是台電公司還需提出其他申請除役許可

才會開始生效? 

2、 核二廠去年環境影響評估就已經核定通過，但目前還沒取得

除役許可，是否會影響後續除役期限?並且，建議台電公司核

三廠後續除役期程的規劃也該將此狀況納入考量。 

3、 建議台電公司可以評估除役過程對在地工作權轉變的影響。 

4、 建議台電公司除役後用地規劃等議題，可納入公眾溝通項

目，提高在地參與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除役許可並不會自動生效，除役計畫經原能會及環保署環評

審查通過後，台電公司還須依環評的內容進行除役計畫的修

正，並將修正後除役計畫報送原能會，原能會才會核發除役

許可。 

2、 台電公司目前規劃，核二廠會在 2 號機運轉執照屆期後的 25

年，完成整個核二廠的除役工作，並不會因為除役許可較晚

核發，而影響到最後除役完成的時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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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台電公司於除役期間仍有一定的勞動力需求，也需要在地鄉

親的支持，對於除役期間雖有工作形式的轉變，但台電公司

會持續進行人才培訓。 

4、 核電廠除役後用地規劃部分，須配合政府政策辦理。 

核管處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台電公司已依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法第 23條提出核二廠除役

許可申請，原能會就核管法第 23條第 1項第 1、3、4 款規定

進行審查，而環保署環境影響評估屬核管法第 23條第 1 項第

2 款的部分。以上兩個部分經分別審查同意後，台電公司將

環評結果相關資料送原能會，原能會即會依法核發除役許可。 

2、 國內核電廠均有兩部機組，除役實質的拆除作業須等到核電

廠的 2 號機運轉執照屆期以後才能執行。核二廠 2 號機運轉

執照於今年 3 月份屆期，就目前階段而言，台電公司回應核

二廠會在原本除役計畫所規劃的執行期限內完成除役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建議台電公司對於除役過渡階段作業，須規劃的作業細節應

寫清楚一些。 

2、 建議台電公司當核子燃料尚未退出爐心，而無法實際辦理輻

射特性調查時，可用分析軟體進行輻射模擬評估，模擬評估

資料就可供現階段參考使用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台電公司有辦理相關的分析，以供預估廢棄物的數量及分類狀

況，也有委外進行模擬分析，但分析結果和實際狀況比對之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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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會有所落差，所以，最後還是要等核子燃料退出爐心，方可實

際辦理輻射特性調查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雖核三廠延役目前僅為社會大眾討論之重大議題，並非政府

推行之政策方針，但仍建議台電公司規劃之核三廠室內乾式

貯存的設計容量，可將延役可能產生的廢棄物量納入考量，

以免應變不及。 

2、 目前核三廠預計興建的乾式貯存設施，系併於核三廠除役計

畫中報環保署，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若核三廠最後配合

政策延役，而非執行除役，那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對預計興建

的乾式貯存設施審定的法治效力是否續存，供思考。 

主席說明紀要： 

謝謝委員指教。 

環保署發言紀要： 

若核三廠由除役改為延役，依環境影響評估相關規定，應提送計

畫變更。 

經濟部發言紀要： 

經濟部會持續協助台電公司辦理除役計畫環評相關程序。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1、 報告提及核三廠乾式貯存設施不得轉作最終處置場所，但若

中期暫時貯存場和最終處置場所經選址後，仍是選定為核三

廠呢? 

2、 核三廠是否有用到石綿建材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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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 台電公司是否有將低階焚化爐改為電漿焚化爐之規劃。 

4、 台電公司規劃之核三廠室內乾式貯存設施，將使用混凝土護

箱還是金屬護箱，另室內乾式貯存場會裝冷氣嗎? 

主席說明紀要： 

乾式貯存設施不得轉作最終處置場所，係指台電公司不得私自轉

變使用目的，但中期暫時貯存場和最終處置場的選址結果，將尊

重民意及依循法制程序而選定。 

台電公司回應說明紀要： 

1、 石綿建材大多做為保溫材使用，經查核三廠無使用石綿建材。 

2、 台電公司核電廠無新設焚化爐之規劃。 

3、 乾式貯存護箱之招標計畫無特別規範護箱材質，只要護箱符

合安全規範即可，目前核三廠乾式貯存場採空氣自然循環方

式，無另設冷卻系統。 

七、 臨時動議 

委員發言紀要： 

建議將國際高放處置計畫地下實驗室，納入後續會議議題。 

主席說明紀要： 

建議可將核三廠現場參訪，納入後續會議議題。 

八、 決議事項： 

(一) 物管局及台電公司報告案，洽悉。 

(二) 原能會依規劃期程完成核三廠除役計畫審查作業，後續請掌

握環境影響評估辦理進度，於確認符合核子反應器設施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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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要求後核發除役許可；並請原能會持續監督台電公司確實

依除役計畫推動現場除役拆廠作業，妥善辦理輻射防護、放

射性廢棄物管理等工作，確保除役作業安全。 

(三) 請原能會督促台電公司落實除役許可核發前準備作業、做好

人力銜接，以順利銜接除役作業，並要求台電公司積極辦理

公眾溝通、強化公開資訊，以建立共識，俾利核電廠除役作

業順遂推動。 

九、 散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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